
 

  

证券代码：300756           证券简称：金马游乐         公告编号：2021-098 

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续签的公告 

 

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邓志

毅先生、刘喜旺先生、李勇先生于 2014年 9 月 28日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约定自协议签署日后各方成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暨一致行动人，各方履行一致

行动义务的期限为：自《一致行动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后 36 个月。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相关核准和签发文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1,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自 2018 年 12月 28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截至 2021 年 12月 28

日，前述邓志毅先生、刘喜旺先生、李勇先生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期满。 

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公司经营决策的效率，经各方协商一致，邓

志毅先生、刘喜旺先生、李勇先生均有继续共同控制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意愿，

并于 2021年 12月 28日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有效期为一年。 

本次续签的《一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本协议”）具体情况如

下： 

一、签署协议各方的基本情况 

截至协议签署日，协议各方均为公司在册股东。邓志毅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持

有公司股份 20,785,597 股，持股比例为 20.46%；刘喜旺先生为公司董事、总经理，

持有公司股份 8,439,848 股，持股比例为 8.31%；李勇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持有公司股份 7,683,848 股，持股比例为 7.56%。 

本公司股东邓志毅先生、刘喜旺先生、李勇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一致行动的目的 

协议生效后，各方均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为保证公司的长期持续稳定发

展，各方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协议的约定以及各自所作出的承诺行

使权利。 

（二）一致行动的内容 

各方承诺和保证：在本协议生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在其（包括其代理人）直接或间接履行股东、董事权利和义务

时始终保持一致的意思表示，采取一致行动。 

1、各方作为公司股东，就有关公司经营决策、董事提名选举和其他相关事项

在公司的各种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和其他股东会议中行使提案权和表决权前，

应先行与所有其他方进行充分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在对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和表

决权时应采取一致行动，根据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需回避者除外。 

2、各方中的公司董事，就有关公司经营决策、公司高管提名选举和其他相关

事项在公司的各种董事会议中行使提案权和表决权前，应先行与所有其他方进行充

分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在对董事会议行使提案权和表决权时应采取一致行动，根

据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需回避者除外。 

3、各方在行使本条第 1、2款所约定权利的事前沟通中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

应以一致行动人中邓志毅的意见为一致意见，在行使提案权和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

动。 

（三）一致行动的限制 

尽管各方在本协议约定采取一致行动，但实施一致行动所涉及之提案权和表决

权的行使均应以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不得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为前提。 

（四）一致行动的期限 

各方履行一致行动义务的期限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12个月。 

三、续签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仍为邓志毅先生、刘

喜旺先生和李勇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的日



 

  

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协议的签署有利

于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有利于实现公司经营管理政策的连贯性和实际控制权的稳

定性，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四、备查文件 

1、已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